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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2019年汽车轮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汽车轮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针对特殊情况的广西监督专项抽查、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地方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载重汽车轮胎、轿车轮胎。本规范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产品生产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2.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及代码见表1 。

表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分类代码
	6
	606
	606.3

	分类名称
	机械及安防
	车辆相关产品
	汽车轮胎


2.2产品种类

2.2.1载重汽车轮胎

   设计用于载重汽车和客车及其拖挂车的轮胎。

2.2.2轻型、微型载重汽车轮胎

   设计用于轻型、微型载重汽车或小型客车的轮胎。

2.2.3轿车轮胎

   设计用于轿车的轮胎。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外缘尺寸：轮胎安装在规定轮辋上，充气到规定压力时所测出的轮胎外周长、断面宽度等外形尺寸。

3.2 外周长：轮胎胎面的最外表面的周长。

3.3 外直径：轮胎最外表面的圆周直径。

3.4  断面宽：轮胎断面两外侧之间的最大距离，不包括标志、装饰线和防擦线所增加的宽度。

3.5  破坏能：压头压穿轮胎胎冠所需的能量。

3.6  脱圈阻力：使无内胎轮胎的胎圈从轮辋胎圈座上脱落所需的力值。

4 企业汽车轮胎产品生产规模划分

根据汽车轮胎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企业生产规模以汽车轮胎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2。

表2  企业轮胎产品生产规模划分

	企业轮胎产品生产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亿元
	≥30
	≥10且＜30
	＜10


备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5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 9743-2015   轿车轮胎

GB 9744-2015   载重汽车轮胎 

GB/T 521-2012  轮胎外缘尺寸测量方法 

GB/T 4501-2016  载重汽车轮胎性能室内试验方法

GB/T 4502-2016  轿车轮胎性能室内试验方法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优先按以下原则抽取：依照2.2条款中的产品种类划分，抽取规格应为受检企业当年产量最大的规格产品，当同时有斜交轮胎和子午线轮胎样品时，应优先抽取斜交轮胎。

6.2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抽样方法

在受检单位的成品库或市场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同一批次产品（特殊情况除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6.2.2抽样基数及数量见表3。

在企业成品仓库内抽样时抽样基数为待抽取样品总量大于抽样数量10倍以上，含10倍数量即可；在市场上抽样时，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表3

	抽样产品
	最小抽样基数
	抽样数量
	检验样品数量及检验项目
	备用样品数量

	
	
	
	总数量
	单项数量
	检验项目
	

	载重汽车轮胎
	70套
	7套
	3套
	1套
	耐久性能检验
	4套（留企业）

	
	
	
	
	1套
	强度性能检验
	

	
	
	
	
	1套
	外缘尺寸检验、

胎面磨耗标志检验
	

	轻型、微型载重汽车轮胎
	80套
	8套
	4套
	1套
	耐久性能检验
	4套（2套留企业,
2套送检验机构）

	
	
	
	
	1套
	高速性能检验
	

	
	
	
	
	1套
	强度性能检验
	

	
	
	
	
	1套
	外缘尺寸检验、

胎面磨耗标志检验
	

	轿车轮胎
	110条
	11条
	5条
	1条
	耐久性能检验

低气压性能检验
	6条（4条留企业,
2条送检验机构）

	
	
	
	
	1条
	高速性能检验
	

	
	
	
	
	1条
	强度性能检验
	

	
	
	
	
	1条
	脱圈性能检验
	

	
	
	
	
	1条
	外缘尺寸检验

胎面磨耗标志检验
	


6.2.3 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样品处置

6.3.1抽样产品封样方法：

6.3.1.1每个样品在轮胎同一侧圆周上对称两点粘贴封样单，每个样品两张封样单；

6.3.1.2封样单采用易碎胶贴，贴上后不能完整取下； 

6.3.1.3为确保封样单不被损坏，使用透明胶带沿胎体缠绕；

6.3.1.4在抽样单上填写轮胎样品唯一编号，并标注送样样品和备样样品；

6.3.1.5如样品上无唯一编号，在轮胎胎侧靠近封样处手工进行编号，编号规则为日期+英文字母（如2010年9月1日抽样：20100901A；20100901B……）。并对样品进行拍照。

6.3.2抽取样品的运送：

由于轮胎产品的特殊性，为了防止运输环节出现问题，应对以下几点重点注意：

6.3.2.1抽取样品时应注意轮胎的唯一性标识清晰有效，若被抽检样品的编号、批号等标识不具备唯一性，应采用人工编号方式，保证其唯一性；

6.3.2.2抽取样品的封样应确保封样单不会在运输过程中损毁或丢失。

6.3.3 接收样品查验、保存方法

6.3.3.1检验机构在收到检验样品后应先依据轮胎抽样单核对轮胎样品唯一标识，检查样品封样情况。其次检查轮胎外观，有无变形、损伤。如果出现上述问题，应立即与受检企业联系，并对现场情况进行拍照取证；

6.3.3.2所抽取的样品应进行分区存放，防止丢失或混淆。

6.4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汽车轮胎产品销售总额，以亿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对于汽车轮胎产品检验所需的层级、负荷指数、负荷能力、充气压力等信息，如果样品轮胎胎侧标示的信息与国家标准不一致，需要被抽企业在抽样现场提供样品说明，明确相应检验参数，并经企业确认。

7 检验要求

7.1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见表4。

表4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1
	外缘尺寸
	GB 9743
GB 9744
	GB/T 521

	2
	胎面磨耗标志
	GB 9743
	GB/T 521

	
	
	GB 9744
	

	3
	强度性能
	GB 9743
	GB/T 4502

	
	
	GB 9744
	GB/T 4501

	4
	耐久性能
	GB 9743
	GB/T 4502

	
	
	GB 9744
	GB/T 4501

	5
	低气压性能
	GB 9743
	GB/T 4502

	6
	高速性能
	GB 9743
	GB/T 4502

	
	
	GB 9744
	GB/T 4501

	7
	脱圈阻力
	GB 9743
	GB/T 4502


7.2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7.2.2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7.2.3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7.2.4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7.2.5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7.2.6检验后不合格样品（特别是外缘尺寸、磨耗标志高度、脱圈阻力项目）保存应立放，避免受到外力挤压导致轮胎永久变形。

8  判定原则

8.1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汽车轮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汽车轮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时仅对不合格项目按表3规定的样品单项数量进行双倍复检，如果有一套/条样品未通过试验，复检不合格。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桂林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2

2019年载重汽车翻新轮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载重汽车翻新轮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载重汽车翻新轮胎、轻型载重汽车翻新轮胎。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种类、术语和定义、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种类

2.1载重汽车翻新轮胎

设计用于载重汽车和客车及其拖挂车的载重汽车翻新轮胎。

2.2 轻型载重汽车翻新轮胎

    设计用于轻型载重汽车或小型客车的载重汽车翻新轮胎。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细则。

3.1 外缘尺寸：轮胎安装在规定轮辋上，充气到规定压力时所测出的轮胎外周长、断面宽度等外形尺寸。

3.2 外周长：轮胎胎面的最外表面的周长。

3.3 外直径：轮胎最外表面的圆周直径。

3.4 断面宽：轮胎断面两外侧之间的最大距离，不包括标志、装饰线和防擦线所增加的宽度。

3.5 破坏能：压头压穿轮胎胎冠所需的能量。

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载重汽车翻新轮胎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载重汽车翻新轮胎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1。

表1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营业收入(Y)，万元
	≥20000
	2000≤Y＜20000
	300≤Y＜2000
	Y＜300


5 检验依据

下列引用的文件，其最新版本或修改单均适用于本细则。
GB/T 7037-2007  载重汽车翻新轮胎

GB/T 521-2012   轮胎外缘尺寸测量方法

HG/T 2177-2011  轮胎外观质量

GB/T 4501-2016  载重汽车轮胎性能室内试验方法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抽样型号或规格

依照条款2中的产品种类划分，抽取规格应为受检企业当年产量最大的规格产品。 

6.2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抽样方法

在受检单位的成品库或市场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同一批次产品（特殊情况除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6.2.2抽样基数及数量见表2。

表2  抽样产品

	抽样产品
	最小抽样基数
	抽样数
	检验样品
	备样数

	
	
	
	数量
	项目
	

	载重汽车翻新轮胎
	6套
	6套
	1套
	耐久性能检验
	4套

	
	
	
	1套
	外观质量、外缘尺寸、胎面磨耗标志、强度性能
	

	轻型载重汽车翻新轮胎
	7套
	7套
	1套
	耐久性能检验
	4套

	
	
	
	1套
	高速性能检验
	

	
	
	
	1套
	外观质量、外缘尺寸、胎面磨耗标志、强度性能
	


注：在本细则的规定中，检验机构在检验过程中对检验结果进行复验所采用的样品，应是抽取的检验样品，不能采用备用样品。备用样品仅是指被抽查企业或者经过确认了样品的生产企业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需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时，采用的备用样品。

6.2.3 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 抽样产品封样方法：

6.3.1.1 每个样品在圆周上对称两点粘贴封样单，每个样品两张封样单；

6.3.1.2 封样单采用易碎胶贴，贴上后不能完整取下；

6.3.1.3为确保封样单不被损坏，使用透明胶带沿胎体缠绕；

6.3.1.4抽样单上抽样人员、受检企业人员签字（均需2人），抽样日期填写准确；

6.3.1.5在抽样单上填写轮胎样品唯一编号，并标注送检样品或备样样品；

6.3.1.6如样品上无唯一编号，在轮胎胎侧靠近封样处手工进行编号，编号规则为日期+英文字母（如2010年9月1日抽样：20100901A；20100901B……）。并对样品进行拍照。

6.3.2抽取样品的运送：

检验用样品送至指定的检验机构，备用样品封存于受检企业。承检单位接收样品时，应仔细查验，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由于轮胎产品的特殊性，为了防止运输环节出现问题，应对以下几点重点注意：

6.3.2.1 抽取样品时应注意轮胎的唯一性标识清晰有效，若被抽检样品的编号、批号等标识不具备唯一性，应采用人工编号方式，保证其唯一性；

6.3.2.2 抽取样品的封样应按照6.3中封样方法进行，并确保封样单不会在运输过程中损毁或丢失。

6.4 抽样单

样品及抽样单内容经受检单位代表确认无误后，由抽样人员与受检单位分别在抽样单上签字、盖章，当场封存样品，加贴封条，封条上应有抽样人员及受检单位经手人签名、抽样单位盖章、抽样日期及抽样编号。抽样单还应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

注：记录的“产品销售总额”中的产品是指计划抽查的产品，如计划抽查“载重汽车翻新轮胎”，应记录被抽查企业的载重汽车翻新轮胎年销售总额；计划抽查“轻型载重汽车翻新轮胎”，应记录被抽查企业的轻型载重汽车翻新轮胎年销售总额。 

7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见表3。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 检验机构在收到检验样品后应先依据轮胎抽样单核对轮胎样品唯一标识，检查样品封样情况。其次检查轮胎外观，有无变形、损伤。如果出现上述问题，应立即与受检企业联系，并对现场情况进行照片取证；

7.2.2 所抽取的样品应进行分区存放，防止丢失或混淆。
7.2.3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表3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1
	胎面磨耗标志
	GB/T 7037-2007
	GB/T 7037-2007

	2
	外缘尺寸
	GB/T 7037-2007
	GB/T 521-2012

	3
	外观质量
	GB/T 7037-2007
	HG/T 2177-2011

	4
	强度性能
	GB/T 7037-2007
	GB/T 4501-2016

	5
	耐久性能
	GB/T 7037-2007
	GB/T 4501-2016

	6
	高速性能
	GB/T 7037-2007
	GB/T 4501-2016


8 判定原则

8.1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载重汽车翻新轮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载重汽车翻新轮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检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需对外缘尺寸、胎面磨耗标志性能、外观质量不合格项目复检时，在原样上进行检验；对强度性能、耐久性能、高速性能不合格项目采用备用样进行双倍复检，如果有一个/套样品未通过试验，复检不合格。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 桂林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3

2019年力车轮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力车轮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力车轮胎。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种类、术语和定义、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种类

2.1 非载重型力车轮胎

轮胎负荷量小于120kg为非载重型力车轮胎。

2.2 载重型力车轮胎

轮胎负荷量大于或等于120kg为载重型力车轮胎。

3 术语和定义

本细则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力车轮胎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力车轮胎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1。

表1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营业收入(Y)，万元
	≥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5 检验依据

下列引用的文件，其最新版本或修改单均适用于本细则。
GB/T 1702-2017  力车轮胎

GB/T 528-2009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GB/T 1689-2014  硫化橡胶耐磨性能的测定 (用阿克隆磨耗机)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样优先顺序为，依照条款2中的产品种类划分，抽取规格应为受检企业当年产量最大的规格产品。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在受检单位的成品库或市场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同一批次产品（特殊情况除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6.2.2抽样基数及数量见表2。

表2  抽样产品

	抽样产品
	最小抽样基数
	抽样数
	检验样品
	备样数

	
	
	
	数量
	项目
	

	力车轮胎
	70套
	7套
	1套
	拉伸强度、扯断伸长率、黑色轮胎磨耗量、帘布的拉伸强度、粘附强度
	4套

	
	
	
	1套
	胎侧胶耐臭氧老化、胎耳胶的耐弯曲性能、胎圈的拉伸强力
	

	
	
	
	1套
	外观质量
	


外观质量检验有疑义时，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意可对原样品进行复检，复检合格者判定为合格品，若复检不合格，仍判定不合格。

6.2.3 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 抽样产品封样方法：

6.3.1.1 每个样品在圆周上对称两点粘贴封样单，每个样品两张封样单；

6.3.1.2 封样单采用易碎胶贴，贴上后不能完整取下；

6.3.1.3为确保封样单不被损坏，使用透明胶带沿胎体缠绕；

6.3.1.4抽样单上抽样人员、受检企业人员签字（均需2人），抽样日期填写准确；

6.3.1.5在抽样单上填写轮胎样品唯一编号，并标注送检样品或备样样品；

6.3.1.6如样品上无唯一编号，在轮胎胎侧靠近封样处手工进行编号，编号规则为日期+英文字母（如2010年9月1日抽样：20100901A；20100901B……）。并对样品进行拍照。

6.3.2抽取样品的运送

检验用样品及备用样品应分别封样，样品在封条上分别注明“检样”和“备样”， 检样及备样均寄、送至指定的检验机构。承检单位接收样品时，应仔细查验，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由于轮胎产品的特殊性，为了防止运输环节出现问题，应对以下几点重点注意：

6.3.2.1抽取样品时应注意轮胎的唯一性标识清晰有效，若被抽检样品的编号、批号等标识不具备唯一性，应采用人工编号方式，保证其唯一性；

6.3.2.2抽取样品的封样应按照6.3中封样方法进行，并确保封样单不会在运输过程中损毁或丢失。

6.4 抽样单

样品及抽样单内容经受检单位代表确认无误后，由抽样人员与受检单位分别在抽样单上签字、盖章，当场封存样品，加贴封条，封条上应有抽样人员及受检单位经手人签名、抽样单位盖章、抽样日期及抽样编号。抽样单还应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

注：记录的“产品销售总额”中的产品是指计划抽查的产品，如计划抽查“力车轮胎”，应记录被抽查企业的力车轮胎年销售总额。

7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见表3。

表3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1
	外观质量
	GB/T 1702-2017
	GB/T 1702-2017

	2
	拉伸强度
	GB/T 1702-2017
	GB/T 528-2009

	3
	拉断伸长率
	GB/T 1702-2017
	GB/T 528-2009

	4
	黑色轮胎磨耗量
	GB/T 1702-2017
	GB/T 1689-2014

	5
	胎侧胶耐臭氧老化
	GB/T 1702-2017
	GB/T 1702-2017

	6
	胎耳胶的耐弯曲性能
	GB/T 1702-2017
	GB/T 1702-2017

	7
	胎圈的拉伸强力
	GB/T 1702-2017
	GB/T 1702-2017

	8
	帘布的拉伸强度
	GB/T 1702-2017
	GB/T 1702-2017

	9
	粘附强度
	GB/T 1702-2017
	GB/T 1702-2017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 检验机构在收到检验样品后应先依据轮胎抽样单核对轮胎样品唯一标识，检查样品封样情况。其次检查轮胎外观，有无变形、损伤。如果出现上述问题，应立即与受检企业联系，并对现场情况进行照片取证；

7.2.2所抽取的样品应进行分区存放，防止丢失或混淆。

7.2.3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8  判定原则

8.1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力车轮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力车轮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9.2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时仅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双倍复检，如果有一个/套样品未通过试验，复检不合格。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 桂林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4

2019年力车内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力车内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力车内胎。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种类、术语和定义、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种类

2.1 天然橡胶及以天然橡胶为主的内胎为A类

2.2 丁基橡胶及以丁基橡胶为主的内胎为B类

3 术语和定义

本细则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力车内胎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力车内胎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1。

表1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营业收入(Y)，万元
	≥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5 检验依据
下列引用的文件，其最新版本或修改单均适用于本细则。
GB/T 1703-2017   力车内胎

GB/T 528-2009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样优先顺序为，依照条款2中的产品种类划分，抽取规格应为受检企业当年产量最大的规格产品。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在受检单位的成品库或市场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同一批次产品（特殊情况除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6.2.2抽样基数及数量见表2。

表2  抽样产品

	抽样产品
	最小抽样基数
	抽样数
	检验样品
	备样数

	
	
	
	数量
	项目
	

	力车内胎
	70套
	8套
	4套
	外观、接头的拉伸强度、胶座气门嘴底座与胎身的粘合强力、内胎气密性、扯断伸长率
	4套


外观检验有疑义时，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意可对原样品进行复检，复检合格者判定为合格品，若复检不合格，仍判定不合格。

6.2.3 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样品处置

6.3.1 抽样产品封样方法：

6.3.1.1 每个样品在圆周上对称两点粘贴封样单，每个样品两张封样单；

6.3.1.2 封样单采用易碎胶贴，贴上后不能完整取下；

6.3.1.3为确保封样单不被损坏，使用透明胶带沿胎体缠绕；

6.3.1.4抽样单上抽样人员、受检企业人员签字（均需2人），抽样日期填写准确；

6.3.1.5在抽样单上填写轮胎样品唯一编号，并标注送检样品或备样样品；

6.3.1.6如样品上无唯一编号，在轮胎胎侧靠近封样处手工进行编号，编号规则为日期+英文字母

（如2010年9月1日抽样：20100901A；20100901B……）。并对样品进行拍照。

6.3.2 抽取样品的运送：

检验用样品及备用样品应分别封样，样品在封条上分别注明“检样”和“备样”， 检样及备样均寄、送至指定的检验机构。承检单位接收样品时，应仔细查验，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由于轮胎产品的特殊性，为了防止运输环节出现问题，应对以下几点重点注意：

6.3.2.1 抽取样品时应注意轮胎的唯一性标识清晰有效，若被抽检样品的编号、批号等标识不具备唯一性，应采用人工编号方式，保证其唯一性；

6.3.2.2 抽取样品的封样应按照6.3中封样方法进行，并确保封样单不会在运输过程中损毁或丢失；

6.4 抽样单

样品及抽样单内容经受检单位代表确认无误后，由抽样人员与受检单位分别在抽样单上签字、盖章，当场封存样品，加贴封条，封条上应有抽样人员及受检单位经手人签名、抽样单位盖章、抽样日期及抽样编号。抽样单还应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

注：记录的“产品销售总额”中的产品是指计划抽查的产品，如计划抽查“力车内胎”，应记录被抽查企业的力车内胎年销售总额。

7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见表3。

表3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1
	外观
	GB/T 1703-2017
	GB/T 1703-2017

	2
	扯断伸长率
	GB/T 1703-2017
	GB/T 1703-2017

	3
	接头的拉伸强度
	GB/T 1703-2017
	GB/T 528-2009

	4
	胶座气门嘴底座

与胎身的粘合强度
	GB/T 1703-2017
	GB/T 528-2009

	5
	内胎气密性
	GB/T 1703-2017
	GB/T 1703-2017


7.2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 检验机构在收到检验样品后应先依据轮胎抽样单核对轮胎样品唯一标识，检查样品封样情况。其次检查轮胎外观，有无变形、损伤。如果出现上述问题，应立即与受检企业联系，并对现场情况进行照片取证；

7.2.2 所抽取的样品应进行分区存放，防止丢失或混淆。

7.2.3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8 判定原则

8.1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力车内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力车内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9.2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时仅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双倍复检，如果有一个/套样品未通过试验，复检不合格。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 桂林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5

2019年工程机械轮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工程机械轮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各种规格的工程机械轮胎。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种类、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种类

2.1 窄基轮胎

轮胎断面高宽比为0.95左右的工程机械轮胎。

2.2 宽基轮胎

轮辋宽度与轮胎断面宽度比为0.80左右的工程机械轮胎。

2.3 低断面轮胎

轮胎断面高宽比为0.65左右（65系列）或0.70左右（70系列）的工程机械轮胎。 

3 术语和定义

本细则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工程机械轮胎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工程机械轮胎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1。

表1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营业收入(Y)，万元
	≥20000
	2000≤Y＜20000
	300≤Y＜2000
	Y＜300


5 检验依据

下列引用的文件，其最新版本或修改单均适用于本细则。

GB/T 1190-2009 工程机械轮胎技术要求

GB/T 528-2009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GB/T 531.1-2008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压入硬度试验方法第1部分:邵氏硬度计法(邵尔硬度)
GB/T 532-200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与织物粘合强度的测定
GB/T 1689-2014 硫化橡胶耐磨性能的测定(用阿克隆磨耗试验机)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依照条款2中的产品种类划分，抽取规格应为受检企业当年产量最大的规格产品。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在受检单位的成品库或市场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同一批次产品（特殊情况除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6.2.2抽样基数及数量见表2。

表2 抽样产品

	抽样产品
	最小抽样基数
	抽样数
	检验样品
	备样数

	
	
	
	数量
	项目
	

	工程机械轮胎
	30套
	3套
	1套
	胎面胶的拉伸强度、拉断伸长率、拉断永久变形、硬度、磨耗量、粘合强度
	2套


注：在本细则的规定中，检验机构在检验过程中对检验结果进行复验所采用的样品，应是抽取的检验样品，不能采用备用样品。备用样品仅是指被抽查企业或者经过确认了样品的生产企业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需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时，采用的备用样品。

6.2.3 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 抽样产品封样方法：

6.3.1.1 每个样品在圆周上对称两点粘贴封样单，每个样品两张封样单；

6.3.1.2 封样单采用易碎胶贴，贴上后不能完整取下；

6.3.1.3为确保封样单不被损坏，使用透明胶带沿胎体缠绕；

6.3.1.4抽样单上抽样人员、受检企业人员签字（均需2人），抽样日期填写准确；

6.3.1.5在抽样单上填写轮胎样品唯一编号，并标注送检样品或备样样品；

6.3.1.6如样品上无唯一编号，在轮胎胎侧靠近封样处手工进行编号，编号规则为日期+英文字母（如2010年9月1日抽样：20100901A；20100901B……）。并对样品进行拍照。

6.3.2 抽取样品的运送：

检验用样品送至指定的检验机构，备用样品封存于受检企业。承检单位接收样品时，应仔细查验，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由于轮胎产品的特殊性，为了防止运输环节出现问题，应对以下几点重点注意：

6.3.1 抽取样品时应注意轮胎的唯一性标识清晰有效，若被抽检样品的编号、批号等标识不具备唯一性，应采用人工编号方式，保证其唯一性；

6.3.2 抽取样品的封样应按照6.3中封样方法进行，并确保封样单不会在运输过程中损毁或丢失；

6.4抽样单

样品及抽样单内容经受检单位代表确认无误后，由抽样人员与受检单位分别在抽样单上签字、盖章，当场封存样品，加贴封条，封条上应有抽样人员及受检单位经手人签名、抽样单位盖章、抽样日期及抽样编号。抽样单还应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

注：记录的“产品销售总额”中的产品是指计划抽查的产品，如计划抽查“工程机械轮胎”，应记录被抽查企业的工程机械轮胎年销售总额。

7 检验要求

7.1工程机械轮胎检验项目均见表3。

表3  工程机械轮胎的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1
	拉伸强度
	GB/T 1190-2009
	GB/T 528-2009

	2
	扯断伸长率
	GB/T 1190-2009
	GB/T 528-2009

	3
	拉断永久变形
	GB/T 1190-2009
	GB/T 528-2009

	4
	硬度
	GB/T 1190-2009
	GB/T 531.1-2008

	5
	磨耗量
	GB/T 1190-2009
	GB/T 1689-2014

	6
	粘合强度
	GB/T 1190-2009
	GB/T 532-2008


7.2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检验机构在收到检验样品后应先依据轮胎抽样单核对轮胎样品唯一标识，检查样品封样情况。其次检查轮胎外观，有无变形、损伤。如果出现上述问题，应立即与受检企业联系，并对现场情况进行照片取证；

7.2.2所抽取的样品应进行分区存放，防止丢失或混淆。

7.2.3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8 判定原则

8.1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工程机械轮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工程机械轮胎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9.2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时仅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双倍复检，如果有一个/套样品未通过试验，复检不合格。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 桂林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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